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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 
 

 

 

 

關於對政府回應敝會「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略」

的一些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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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ＯＯ八年 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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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敝會於二零零七年十一月二十八日向教育局提交「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略諮詢檔 - 

適時適用科技   學教效能兼備」 的意見書（公眾意見第 W021 號文件）。並於二零零

八年一月五日約見教育局首席助理秘書長張國財先生。會面期間張先生表達了教育

局幾乎完全同意敝會呈交的建議，而唯一有所保留的是對開設常設資訊科技技術員

職位的意見。雖然政府已表達未來資訊科教育是要以人為本，明白到“人＂ 在推動

資訊科教育的重要性，但是不認同常設資訊科技技術員能解決學校面對的人手流失

問題，他認為資訊科技人員比較其他職業人員轉工是較频繁的，所以常設與否對解

決學校面對的問題是完全沒有幫助，固此教育局認為成立一支教育局資訊科技技術

支援隊伍向學校提供支援才是較理想的做法。關於此點似乎政府對此事的看法跟我

們從學校及駐校資訊科技技術員得來的訊息很不一樣，為此敝會有必要在此向委員

會各議員表達我們的憂慮及意見。 

 

教育局的理據 

教育局認為常設性職位不能解決人員流失的問题其論調是： 

 在資訊科技行業裡技術員經常轉工﹔ 

 由於學校能提供的職位有限，所以未能提供一個有晉升機會的架構來留住人才﹔ 

 

我們的看法 

資訊科技行業經常轉工的情况主要原因是薪酬不合理及沒有一個安定的工作環境。

假若我們能留意其他資助團體或半官方機構，負責資訊科技技術員的人手流失跟其

他沒有顯著分別。固此敝會综合學校前線工作人員的意見，一致認為工作的穩定性

及合理的薪酬能大幅減少人手流失的情况。 

解決辦法 

合理工資﹕按政府建議的計劃，每校將獲得廿餘萬於資訊科技；在這廿餘萬裡已包

括一切軟、硬件更新、購買各類消耗品（如投影儀燈泡、打印墨水等），添置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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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訊科技技術員的工資 (請看附件)。在減掉所有開支後學校只能以月薪七、八千

元來僱用一名服務全校的技術員。 

我們認為僱用一名有足夠經驗能支援學校的資訊科技技術員的合理工資應為 $10,000

至 $12,000 元。因此敝會建議政府在這增撥資源，以免學校因咽廢食，而所需的經常

性開支大慨是一億餘元。  

 

晉升的問題﹕表面上每校只能僱用 1-2 位資訊科技技術員，因而缺少晉升機會﹔敝

會認為大部份資訊科技技術員所要求的是一份安穩而有滿足感的職業，不一定要

「加官進爵」，所以可考慮按現時學校實驗室技術員架構又或參考未來的資歷架構

來給予報酬。至於職業的穩定性，是否可考慮以長期合约形式(3-5 年) 聘用？ 

 

我們的憂慮 

資訊科技教育的成敗很大程度不是在科技這個環節，根據全球先進國家及特區政府

過往九年的經驗，都顯示出人的重要性，怎樣能夠令老師方便使用這些設施和工具

而不是反過來加重他們行政及教學負擔？怎樣能方便學生在學校使用電腦設施而不

是擔心他們在沒監督的情況下胡亂使用設施？敝會認為一位常設技術員職位绝對能

幫助學校推動資訊科技教育，使得人盡其材，物盡其用，反之資訊科技教育就會如

以往般變成學校行政上的負累、老師的惡夢及學生和家長的抱怨了。我們又怎能不

担憂！？ 

 

從全球的研究中已引證資訊科技對提高教育水平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為免重蹈覆

轍，敝會希望立法局教育事務委員會各委員能考慮我們的意見及關注未來資訊科技

教育的實施。 

 

香港 I.T. 人協會 

2008 年 1 月 14 日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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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教育局副秘書長王啟思先生 

 

 

 

 

關於「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略諮詢檔 - 適時適

用科技 學教效能兼備」 的意見 
 

 

 

 

 

 

 

 

 

 

 

 

 

 

 

 

itpa2007@gmail.com 
 

二ＯＯ七 年 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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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從諮詢檔中顯示自 1998/99 學年起，單從政府方面已投入了約 72 億元於資訊科技教

育，所費金額雖然不少，但對於效益方面社會上有很多不同的意見。作為資訊科技

從業員工會，我們有責任反映員工的意見，冀望能幫助政府更好地利用資源，訂定

第三個資訊科技教育策略。 

 

為了更瞭解過往九年資訊科技教育的實施成效，本會除了向會員外亦向各有關從業

員及負責資訊科技的老師搜羅意見，現階段我們主要是通過問卷調查及舉辦座談會

的途徑去獲得。 

 

在這次的意見搜集中，本會共寄出了約 313 份問卷給予學校資訊科技統籌員及負責

資訊科技的老師，以及安排了一次的座談會，現將意見歸納如下，以供政府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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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的統計 

共寄出 313 份問卷 

回收共 43 份﹔回收率 13.7% 

 

1. 閣下的職位是:   

 

 

 

 

 

 

 

 

 

 

 

2. 閣下的工作範圍包括﹕ 

  
     有超過半數 IT 老師仍要兼顧不少的 IT 系统購置、運作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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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 閣下的職位是:

70%

8%

22%

外判資訊科技統籌員

學校自聘資訊科技統籌員

負責資訊科技老師

IT老師  學校自聘 ITC 外判 ITC

 ITC IT老師  



 

地址：九龍彌敦道 466 號恩佳大廈 1/F,C 室                                    電話：2332 1456       傳真：2332 1515 
itpa2007@gmail.com P.4 

3.    你認為資訊科技教育要取得更大的效益，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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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閣下的工作滿足感 

 

 
學校自聘之 ITC 跟外判 ITC 在工作滿足感在程度上差異很大 

 
 

 

5. 閣下對爭取資訊科技技術人員由合約制轉化成永久員工的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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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對諮詢文件內建議工作計劃的意見 

 

關於工作一 :  提供一個以課程為本的教學單元資料庫並建議合適的數碼資源 

 
根據與老師的討論，大部份老師很少利用「教育城」的數碼資源，其中原因是老師

備課時間有限，很難花太多時間在「教育城」中龐大的數據庫中找出合適的數碼資

源，況且「教育城」中很多的數碼資源質量不高，不甚了了，所以一般會直接使用

由出版商隨書送贈的教學光碟。 

本會認為如以量計，「教育城」的數碼資源已不少了，但若希望老師多多利用數碼

資源輔助教學，前題是應有高質量的數碼資源，高質量並不單是動畫精美，更重要

的是能啟發學生思維，所以本會認為為達致目的，應鼓勵學術界跟業界合作，共同

開發優質教材﹔至於怎樣避免因壓抑成本而做出次等資源，相信應有一個機制來評

估﹔正如你不會給很少的經費來叫李安大導演去製作一部沒有人看的劣質片一樣。 

 

關於工作二 :  繼續提高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教學的能力 

 
本會同意老師應該掌握資訊科技的潮流，如使用「維基」幫助學與教及懂得找尋及

利用全球網上資源來誘發討論。但值得注意的是資訊科技日新月異，如不斷要求老

師深入學習新技術，本會認為效益不大。如果不斷要求老師去接受使用專業軟件的

培訓，要他們前年學 Photoshop，去年學 Authorware， 今年學 Flash，明年學無綫

技術…等，相信只有一個專業的多媒體技術人員才可跟得上，而絕大部份的老師在

沉重的教學中很難會有足夠時間和空間去做好多媒體製作員的角色，到頭來只是浪

費時間及金錢！ 

 

資訊科技已滲入各行各業之中但並不是要求每人都是程式員或圖像設計師，當然 21

世紀要求所有在職人員都要懂得應用文字處理、簡報及試算表軟件，而一些專業軟

件例如 Flash、Photoshop 等軟件是不是還應該讓一般老師學習，浪費他們寶貴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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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工作三 : 協助學校制訂和推行校本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計劃 

 

本會認為若要成功地把資訊科技融入學與教，學校內部必須有一個共識和決心，從

以往的經驗來看，若政府、校長、老師、學生及家長對資訊科技教學都有不同的期

望，到頭來資訊科技教育的成果只會流於片面，完全沒有把力量彰顯出來。 

過往九年的先導計劃，先不論成效，只從財政資源來考慮，相信政府已察覺到不可

能將某些學校的模式複制到其他學校，因為涉及的基礎設施金額實在非常龐大，而

每年的維修經費亦頗可人。 

 

因此本會認為在訂定校本計劃時切忌好大喜功，要以人為本，有效利用資訊科技把

學校與家庭連接起來，文化的建立是最重要的。 

 

 

關於工作四 : 協助學校維持資訊科技設施的效能 

 

本會高興政府將投放 2 億元予學校以維持資訊科技設施，同時希望學校能善加利用

購置設備，免得流於展示之用，浪費資源﹔政府是否應該訂定一些規則，撥款應向

以往獲得較少資源但積極改善教學的學校傾斜？還是繼續偏向於樣版學校？本會擔

心的是由此而產生的負循環作用，況且樣版學校的設施成本是千萬元計，遠超出一

般學校的負擔，其他學校是沒法亦不應該跟隨。 

 

關於工作五 : 加強對學校與教師的技術支援 

 
本會高興知道政府明白對學校和教師提供足夠技術支援的重要性。據本會調查所

得，現時大部份負責資訊科技老師仍要花不少時間兼顧網絡維護及系統安全的問

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資訊科技統籌員的流動性，因而導致管理上的問題。

據老師指出，一般來說外判資訊科技統籌員的薪水偏低，所以水準比較差，當學有

所成時理所當然地會積極跳槽，由於資源的問題，學校要留住他們亦無能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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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認為為了讓學校有效地應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中，老師及學生背後必需要有專

業技術人員提供穩定支援，否則多好的設備皆徒然。據本會調查所得，老師一致認

為每校應至少有一位常設性的資訊科技統籌員，使得教與學都會無後顧之憂。事實

上現時每所學校平均有八十台以上電腦再加上各種各樣的設備及網絡設施，再加上

需要支援五、六十位元老師，可想而知一個資訊科技統籌員工作量之大絕不遜於一

間公司的 MIS 部門。 

 

至於 ITeHelp 的服務，老師及資訊科技統籌員都認為沒有幫助，如有大問題一般他

們都會在其他 On-line Forum 中尋求協助。 

 

關於工作六 : 提升家長的資訊素養及協助他們在家中指導子女使用資訊科技 

 

據老師反映此項措施應該成效不大，參與的家長不多。我們建議此 100 萬元可用來

回撥予學校又或利用此項資金鼓勵學校發展網上家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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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總括而言，本會非常支持政府繼續撥款予資訊科技教育！過往九年的投資，暫且不

說效益，從外地的報告及本地的報告 (《1998 至 2003 年資訊科技教育計劃進度檢視

及成效評鑑的整體研究》) 都已指出資訊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和好處。根據以往九年

的經驗，為免重蹈覆徹，本會希望政府考慮: 

 

1. 為每所學校設立常設性的資訊科技統籌員，並給他們進修及提升的機會﹔ 

2. 鼓勵老師以適當的資訊科技支援教學法，而不是將老師定位為多媒體教材的編程

員﹔ 

3. 鼓勵業界開發優質數碼資源，不應只追求量而沒有質﹔ 

4. 透過不同方法提倡網上家校文化﹔ 

5. 校本計劃應以人為本，不應捨本逐未去追求購置最新硬件，好大喜功。 

 

 

-- 完 -- 

 



附件  




